
Rxwin 健保藥局申報系統 V8.55.00 新增功能說明 

 

 5 家地區醫院升格區域醫院，自行負擔費用異動自 113 年 3 月 1 日起生效。 

門診一般處方箋、醫院開立慢連箋第一次調劑，部分負擔計收異動如下： 

(1)藥價≦100 元：原地區醫院免收，異動為區域醫院收取 10 元 

(2)收取金額上限：原地區醫院收取上限 200 元，異動為區域醫院收取上限 300 元。 

 

 配合健康保險署檢核，當藥品的日份大於[給藥日份]上傳會標示錯誤，在健保上傳明細增

加檢查紅字提示錯誤，仍可以做上傳。 

 
 

 增加慢簽日期計算的參考，仍請依健保署雲端藥歷的餘藥日數決定是否領藥。 

 


